枣庄仲裁委员会

立案书面材料顺序清单
温馨提示

本清单用于当事人邮寄或现场提交案件材料前的准备与自查，枣庄仲裁委员会立案科室将在收到当事人基于此清单准备的申请仲裁材料后及时处理案件受理事宜。  
请当事人认真准备申请材料并对照本清单逐一核对。若材料符合清单内容要求，请在（  ）画“√”；若不符合清单的内容要求，请及时进行补正，申请仲裁时暂时无法提供的材料，则请在（  ）画“×”。
如需文书模板，请登录本会官网：http://www.zzzcw.org.cn下载和填写。
	枣庄仲裁委员会立案书面材料顺序清单

	序号
	名称
	份数
	材料要求

	1
	仲裁申请书
	3/5
	原件，落款日期下方写明提交日期当日时间
	（  ）

	2
	申请人送达地址确认书
	1
	原件，须有申请人/代理人签名/公章，并注明日期
	（  ）

	3
	申请人主体证明材料
	1
	自然人：有效期内的居民身份证复印件或其他身份证明文件
	（  ）

	
	
	
	法人或非法人组织：营业执照副本/组织机构代码证/其他相关证明文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原件）及身份证复印件
	（  ）

	序号
	名称
	份数
	材料要求

	4
	申请人委托代理材料
	1
	授权委托书原件并注明代理权限
	（  ）

	
	
	
	律师、法律工作者执业证书，律师事务所、法律服务所函
	

	
	
	
	近亲属关系证明；单位员工证明和劳动合同或社保缴纳记录；代理人身份证复印件
	

	
	
	
	社区、单位以及有关社会团体出具的推荐函；代理人身份证复印件
	

	5
	诚信仲裁承诺书
	1
	需申请人签名或加盖印章
	（  ）

	6
	当事人收款账户确认书
	1
	提交收款账号、户名和开户银行，原则上应提交申请人本人账户，需申请人本人签名或加盖印章
	（  ）

	7
	财产/证据保全申请书
	1
	原件，需注明管辖法院具体名称、地址和联系方式
	（  ）

	8
	被申请人主体证明材料
	1
	自然人：身份证复印件或有效期内户籍查询资料；
	（  ）



	
	
	
	法人或非法人组织：企业信用信息报告或其他证明文件
	

	9
	证据目录
	3/5
	须列明所提交的证据名称、页码范围、证明对象
	（  ）

	10
	证据材料
	3/5
	须提交仲裁协议或附有仲裁条款的合同复印件，现场提交材料的，应尽量携带合同原件以供核对；所有证据须连续且标明页码，并将页码范围标注在证据目录中
	（  ）




